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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乡党政机构具有党委和政府两种职能，党委领导政府工作，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干部的选拔，考核和监督，经济和行政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乡政府是基层国家行政机关，行使本行政区的行政职能。
　　党委工作职责：
（1）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贯彻执行。
（2）保证监督职能。
（3）教育和管理职能。
（4）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职能。
（5）负责抓好本乡党建工作、群团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闻宣传工作。
（6）完成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政府职能：
（1）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组织指导好各业生产，搞好商品流通，协调好本乡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抓好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项目开发，不断培育市场体系，组织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
（2）制定并组织实施村乡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           
（3）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4）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完成国家财政计划，不断培植税源，管好财政资金，增强财政实力。    
（5）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6）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
    对本部门（单位）及所属预算单位构成进行详细说明。如：
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纳入大水坑镇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共1个。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此表见附件）
二、收入决算表（此表见附件）
三、支出决算表（此表见附件）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此表见附件）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此表见附件）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此表见附件）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此表见附件）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此表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总计94385979.52元，支出总计94385979.52元。与2016年相比，收入增加64830123.82元，增长68%，主要原因是2017年特色小城镇、环境卫生整治、非建档立卡户补贴等。支出增加61774381.18元，增长67%，主要原因是2017年特色小城镇、环境卫生整治、非建档立卡户补贴等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合计94385979.52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8446733.52元，占93.7%，年初结余结转5939246.00元，占6.3%；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支出合计91330236.88元，其中：基本支出12054705.07元，占13%；项目支出79275531.81元，占87%；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94385979.52元，支出总计94385979.52元。与2016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增加60331380.97元，增长64%、支增加60331380.97元，增加63.9%，主要原因是大水坑镇2017年特色小城镇建设及脱贫攻坚。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1330236.88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16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63214884.33元，增加69%，主要原因是大水坑镇2017年特色小城镇建设及脱贫攻坚。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1330236.88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15237540.18元，占16.9%；公共安全（类）支出267000元，占0.4%；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99050.07元，占0.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2874630.72元，占3.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1290478.33元，占1.4%；节能环保（类）支出739824.00元，占0.8%，城乡社区（类）支出33886503.54元，占37.2%；农林水（类）支出24771617.60元，占27.2%；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00000.00元，占0.2%；住房保障（类）支出11213592.44元，占12.3%。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16682287.24元，支出决算为88446733.52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30.1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2017年特色小城镇建设；二是城乡环境卫生及脱贫攻坚补助；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12054705.07元，其中：人员经费9755747.18元，公用经费2298957.89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7361040.55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1494683.55元，增长20%，主要原因是新招录人员及在职人员薪金调整；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1489466.62元，增长20%。

2.商品和服务支出2298957.89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减少205342.11元，降低8.9%，主要原因是压缩公用经费经费支出；较2016年决算数减少43225.64元，降低1.8%。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394706.63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减少452923.37元，降低1.9%；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2680752.39元，增长111.95%。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总体情况说明。2017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70000.00元，支出决算为149048.00元，完成预算的55%，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119650.00元，完成预算的80.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9398.00元，完成预算的19.7%。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压缩办公经费支出。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2017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119650.00元，占99.7%；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9398.00元，占19.7%。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965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为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19650.00元，主要用于车辆加油及维修费等。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4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4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29398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29398元，主要用于上级部门检查及考核工作。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00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00元，本年支出0.0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00元。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0元，增长0%。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备注：此数据与部门决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298957.89元，比2016年减少43225.64元，下降1.8%。主要原因是：压缩公用支出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7年，大水坑镇政府采购预算480576.00元，支出决算总额476916.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9%。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80576.00元，支出决算总额476916.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9%。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支出决算总额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元，支出决算总额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房屋面积6206005.20平方米，共有车辆4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4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大水坑镇在经费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办法，量入为出，合理安排各项收入，精打细算，把有限的资金全部都用在刀刃上，对列入财政审批的大额专项预算做到了立项论证、预算申报、采购验收、资金支付及项目跟踪等一系列流程的规范管理，明确了专项专人负责，特别是2017年特色小城镇建设，并组织专人对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32个项目支出，共涉及预算资金7931.55万元，全面开展绩效自评，自评覆盖率100%。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无.
3.以财政厅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

4.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大水坑镇2017年特色小城镇列为全区首批10大特色小镇之一，定位为以石油服务产业和石膏深加工为依托的商贸物流特色小镇，2017年特色小城镇建设完成了道路建设及拆迁等工作，2018年将继续按期完成建设及加强资金使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市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2、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3、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4、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5、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6、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7、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所发生的支出。

8、“三公”经费：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9、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关运行经费”暂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附件：2017年盐池县大水坑镇人民政府部门决算报表

